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55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姚鴻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55

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姚鴻章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拘役叁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姚鴻章、余潮勳同為臺中市○○區○○路0號「大城國寶社

區」之住戶，於民國113年2月4日14時5分許，姚鴻章自外駕

車回來停放在上開社區B1停車場其所承租之8號停車位，適

見余潮勳站在其所承租之10號停車位，姚鴻章因余潮勳長期

在非專屬承租停車位之使用時段，驅趕其停放在10號停車位

之車輛，遂心生不滿，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以「幹你娘

機掰、你是在看三小」等語辱罵余潮勳，而足以貶余潮勳之

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俟余潮勳不予理會而走到該停車場第

57號機車停車位時，姚鴻章隨後追上，並稱：「你是欠修理

嗎」等語，復另基於傷害之犯意，將余潮勳推去撞機車，再

把余潮勳壓制在地上，徒手用力掐其脖子，嗣經姚鴻章之前

妻即現為義妹之陳以勉出言要求姚鴻章不要再打了等語，姚

鴻章始讓余潮勳起身，余潮勳因擔憂姚鴻章繼續向其攻擊，

遂以右手拿起一旁機車上之安全帽防禦，而姚鴻章見狀又用

力抓著余潮勳右手腕，問余潮勳：「還要再打嗎？」，余潮

勳搖頭後，姚鴻章始放手並離去；余潮勳因而受有頭皮挫

傷、頸部挫傷、右側手肘挫傷、左側前臂擦傷、右側前臂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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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左側中指擦傷等身體之傷害。

二、案經余潮勳委由許崇賓律師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

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告訴人余潮勳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證人陳以

勉於警詢之陳述，係屬被告姚鴻章（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為傳聞證據，被告既已於本院審理時爭

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01頁），且查無符合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依上開規

定，自應認均無證據能力。

㈡、本院以下所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

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

程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

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

認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坦認其於前揭時間、地點有以「幹你娘機掰、你是

在看三小」等語辱罵余潮勳而違犯公然侮辱罪，惟就所涉傷

害犯行部分則矢口否認，辯稱：當時是余潮勳先出手打我，

我並沒有還手，我只有防衛而已，余潮勳也有拿安全帽打我

頭部，害我耳朵都耳鳴了，一直到現在都覺得有東西在耳朵

裡面；余潮勳會受傷不是我造成的云云。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余潮勳（下稱告訴人）同為臺中市○○區○○

路0號大城國寶社區之住戶，於113年2月4日14時5分許，被

告因告訴人長期在非專屬承租停車位之使用時段，驅趕其停

放在10號停車位之車輛，遂心生不滿以「幹你娘機掰、你是

在看三小」等語辱罵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

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證述遭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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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罵之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93、94頁）；另告訴人於113

年2月4日14時34分有至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急診就診，經診

斷受有頭皮挫傷、頸部挫傷、右側手肘挫傷、左側前臂擦

傷、右側前臂擦傷、左側中指擦傷等傷害，有衛生福利部豐

原醫院113年2月4日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偵卷第57

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依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從外面開車回來，在

8號車位的被告看到我就一直罵三字經、五字經即「幹你娘

機掰」，我下車回頭確認車門有無上鎖，結果被告就說「看

三小」後一直罵，我回罵他後不理他要離開，結果被告突然

衝過來說「你欠修理啊」，被告因為我舉起飲料敲到他，他

就推我去撞旁邊的機車，我怕機車倒掉就伸手去扶，然後撞

到牆壁，被告就掐著我的脖子把我壓在地上，後來他太太陳

以勉才衝到旁邊說不要打了，被告壓制結束後，我剛好看到

安全帽在旁邊就拿起來，怕他再衝過來，但他就把我的手抓

住並問我「你還要再打嗎？」，我就搖頭，後來我有打電話

報警，鄰居幫我叫救護車去醫院等語（見本院卷第93、97、

98頁），及觀諸前開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告

訴人係於同日14時34分前往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急診就醫，

意即告訴人係於案發後隨即前往鄰近醫院急診驗傷，在時序

上緊接密切，實無另行製造傷勢以誣蔑被告之可能；且診斷

證明書上所載告訴人所受「頭皮挫傷、頸部挫傷、右側手肘

挫傷、左側前臂擦傷、右側前臂擦傷、左側中指擦傷」等傷

勢，更適與告訴人前揭所證述遭被告推去撞機車後伸手扶機

車及遭被告壓在地上掐脖子等所可能造成之傷勢相符，堪信

被告確有推告訴人撞機車及將被告壓在地上掐住其頸部之傷

害行為甚明。

　⒉又被告雖一再辯稱係告訴人用安全帽打伊等語，並於警詢時

供稱：當天下午我從外面開車回來，停在我自己的停車位，

下車後我看到余潮勳站在他的車位，我就跟他說，車子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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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又不是他的車位，為什麼把車子亂刮，他就用髒話辱罵

我，我也回罵他，他就出手一直打我的頭，我就用雙手擋他

防衛，途中我有跌倒，之後他還拿放在旁邊的機車上的安全

帽敲我的頭等語（見偵卷第38頁）；復於本院114年2月11日

審理時辯稱：當時是告訴人先出手打我，我並沒有還手，我

是防衛而已，他也有拿安全帽打我頭部等語（見本院卷第67

頁）；另於本院114年3月4日審理時又辯稱：我沒有打告訴

人的意思，只有擠他而已，我的頭被他打到耳朵都耳鳴了，

一直到現在都覺得有東西在耳朵裡面，且是余潮勳一直攻擊

我，最後還拿安全帽敲我頭，我們衝突的地方不是在57號機

車位，是從10號車位一邊打一邊移動到57號車位，在57號車

位那邊剛好有停機車也有安全帽等語（見本院卷第100、10

3、104頁）。然觀諸被告歷次所述之內容，其就衝突發生之

位置、衝突過程中雙方有無移動、被告有無因此跌倒、被告

防衛之方式究為雙手阻擋抑或擠告訴人等情節，被告前後之

陳述顯不相一致；再者，倘若確如被告所稱其僅有消極抵擋

告訴人攻擊之動作而屬被動遭毆打之一方，何以處於攻擊地

位之告訴人身上會出現「頭皮挫傷、頸部挫傷」之傷害，而

此傷勢亦顯與徒手攻擊者因他方阻擋防禦所會出現之傷勢位

置不符，更何況，被告倘確係僅有出手防禦，而遭告訴人以

堅硬之安全帽毆打其身體、頭部等部位，理應受傷嚴重，豈

有未立即前往醫院檢傷治療之情形，況被告復稱其遭毆打至

今仍有耳鳴之症狀等情，然卻始終未見被告提出相關醫療證

據資料佐證，且其對告訴人所提之傷害告訴亦業經本案起訴

檢察官以犯罪嫌疑尚有未足為不起訴處分，有113年度偵字

第35524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見偵卷第119至121

頁），故被告不僅就案發當時之過程，前後所述有所出入

外，更僅是空言辯稱其係單方面遭告訴人毆打而並未還手云

云，卻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資佐證被告所言為真，其所辯更與

卷內事證不符，實不足採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公然侮辱、傷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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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行，均堪認定，俱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第277條第1

項之傷害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停車位糾紛前與告訴

人已偶有齟齬，縱然係因遭告訴人長期在非專屬承租停車位

之使用時段，驅趕其使用告訴人所承租之10號停車位，認告

訴人之行為不當，其不思與告訴人理性溝通，或請託出租人

向告訴人說明停車位之使用時段，以解決紛爭，竟率爾出言

辱罵告訴人，妨害告訴人之名譽，其後復又出手推告訴人、

掐告訴人之脖子進而衍生肢體衝突，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

害，被告所為實不足取而應予非難，雖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口

頭表示有和解意願，惟衡以被告犯後僅坦承有辱罵告訴人但

猶否認傷害犯行，難認其有悔改之意，且迄今確實仍未能與

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暨其自述之教育智識程度、職

業及其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05頁）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蔣忠義提起公訴，檢察官蔡如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月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英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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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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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55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姚鴻章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55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姚鴻章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拘役叁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姚鴻章、余潮勳同為臺中市○○區○○路0號「大城國寶社區」之住戶，於民國113年2月4日14時5分許，姚鴻章自外駕車回來停放在上開社區B1停車場其所承租之8號停車位，適見余潮勳站在其所承租之10號停車位，姚鴻章因余潮勳長期在非專屬承租停車位之使用時段，驅趕其停放在10號停車位之車輛，遂心生不滿，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以「幹你娘機掰、你是在看三小」等語辱罵余潮勳，而足以貶余潮勳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俟余潮勳不予理會而走到該停車場第57號機車停車位時，姚鴻章隨後追上，並稱：「你是欠修理嗎」等語，復另基於傷害之犯意，將余潮勳推去撞機車，再把余潮勳壓制在地上，徒手用力掐其脖子，嗣經姚鴻章之前妻即現為義妹之陳以勉出言要求姚鴻章不要再打了等語，姚鴻章始讓余潮勳起身，余潮勳因擔憂姚鴻章繼續向其攻擊，遂以右手拿起一旁機車上之安全帽防禦，而姚鴻章見狀又用力抓著余潮勳右手腕，問余潮勳：「還要再打嗎？」，余潮勳搖頭後，姚鴻章始放手並離去；余潮勳因而受有頭皮挫傷、頸部挫傷、右側手肘挫傷、左側前臂擦傷、右側前臂擦傷、左側中指擦傷等身體之傷害。
二、案經余潮勳委由許崇賓律師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告訴人余潮勳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證人陳以勉於警詢之陳述，係屬被告姚鴻章（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為傳聞證據，被告既已於本院審理時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01頁），且查無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依上開規定，自應認均無證據能力。
㈡、本院以下所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認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坦認其於前揭時間、地點有以「幹你娘機掰、你是在看三小」等語辱罵余潮勳而違犯公然侮辱罪，惟就所涉傷害犯行部分則矢口否認，辯稱：當時是余潮勳先出手打我，我並沒有還手，我只有防衛而已，余潮勳也有拿安全帽打我頭部，害我耳朵都耳鳴了，一直到現在都覺得有東西在耳朵裡面；余潮勳會受傷不是我造成的云云。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余潮勳（下稱告訴人）同為臺中市○○區○○路0號大城國寶社區之住戶，於113年2月4日14時5分許，被告因告訴人長期在非專屬承租停車位之使用時段，驅趕其停放在10號停車位之車輛，遂心生不滿以「幹你娘機掰、你是在看三小」等語辱罵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證述遭被告辱罵之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93、94頁）；另告訴人於113年2月4日14時34分有至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急診就診，經診斷受有頭皮挫傷、頸部挫傷、右側手肘挫傷、左側前臂擦傷、右側前臂擦傷、左側中指擦傷等傷害，有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113年2月4日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偵卷第5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依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從外面開車回來，在8號車位的被告看到我就一直罵三字經、五字經即「幹你娘機掰」，我下車回頭確認車門有無上鎖，結果被告就說「看三小」後一直罵，我回罵他後不理他要離開，結果被告突然衝過來說「你欠修理啊」，被告因為我舉起飲料敲到他，他就推我去撞旁邊的機車，我怕機車倒掉就伸手去扶，然後撞到牆壁，被告就掐著我的脖子把我壓在地上，後來他太太陳以勉才衝到旁邊說不要打了，被告壓制結束後，我剛好看到安全帽在旁邊就拿起來，怕他再衝過來，但他就把我的手抓住並問我「你還要再打嗎？」，我就搖頭，後來我有打電話報警，鄰居幫我叫救護車去醫院等語（見本院卷第93、97、98頁），及觀諸前開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告訴人係於同日14時34分前往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急診就醫，意即告訴人係於案發後隨即前往鄰近醫院急診驗傷，在時序上緊接密切，實無另行製造傷勢以誣蔑被告之可能；且診斷證明書上所載告訴人所受「頭皮挫傷、頸部挫傷、右側手肘挫傷、左側前臂擦傷、右側前臂擦傷、左側中指擦傷」等傷勢，更適與告訴人前揭所證述遭被告推去撞機車後伸手扶機車及遭被告壓在地上掐脖子等所可能造成之傷勢相符，堪信被告確有推告訴人撞機車及將被告壓在地上掐住其頸部之傷害行為甚明。
　⒉又被告雖一再辯稱係告訴人用安全帽打伊等語，並於警詢時供稱：當天下午我從外面開車回來，停在我自己的停車位，下車後我看到余潮勳站在他的車位，我就跟他說，車子停的地方又不是他的車位，為什麼把車子亂刮，他就用髒話辱罵我，我也回罵他，他就出手一直打我的頭，我就用雙手擋他防衛，途中我有跌倒，之後他還拿放在旁邊的機車上的安全帽敲我的頭等語（見偵卷第38頁）；復於本院114年2月11日審理時辯稱：當時是告訴人先出手打我，我並沒有還手，我是防衛而已，他也有拿安全帽打我頭部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另於本院114年3月4日審理時又辯稱：我沒有打告訴人的意思，只有擠他而已，我的頭被他打到耳朵都耳鳴了，一直到現在都覺得有東西在耳朵裡面，且是余潮勳一直攻擊我，最後還拿安全帽敲我頭，我們衝突的地方不是在57號機車位，是從10號車位一邊打一邊移動到57號車位，在57號車位那邊剛好有停機車也有安全帽等語（見本院卷第100、103、104頁）。然觀諸被告歷次所述之內容，其就衝突發生之位置、衝突過程中雙方有無移動、被告有無因此跌倒、被告防衛之方式究為雙手阻擋抑或擠告訴人等情節，被告前後之陳述顯不相一致；再者，倘若確如被告所稱其僅有消極抵擋告訴人攻擊之動作而屬被動遭毆打之一方，何以處於攻擊地位之告訴人身上會出現「頭皮挫傷、頸部挫傷」之傷害，而此傷勢亦顯與徒手攻擊者因他方阻擋防禦所會出現之傷勢位置不符，更何況，被告倘確係僅有出手防禦，而遭告訴人以堅硬之安全帽毆打其身體、頭部等部位，理應受傷嚴重，豈有未立即前往醫院檢傷治療之情形，況被告復稱其遭毆打至今仍有耳鳴之症狀等情，然卻始終未見被告提出相關醫療證據資料佐證，且其對告訴人所提之傷害告訴亦業經本案起訴檢察官以犯罪嫌疑尚有未足為不起訴處分，有113年度偵字第35524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見偵卷第119至121頁），故被告不僅就案發當時之過程，前後所述有所出入外，更僅是空言辯稱其係單方面遭告訴人毆打而並未還手云云，卻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資佐證被告所言為真，其所辯更與卷內事證不符，實不足採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公然侮辱、傷害等犯行，均堪認定，俱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停車位糾紛前與告訴人已偶有齟齬，縱然係因遭告訴人長期在非專屬承租停車位之使用時段，驅趕其使用告訴人所承租之10號停車位，認告訴人之行為不當，其不思與告訴人理性溝通，或請託出租人向告訴人說明停車位之使用時段，以解決紛爭，竟率爾出言辱罵告訴人，妨害告訴人之名譽，其後復又出手推告訴人、掐告訴人之脖子進而衍生肢體衝突，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被告所為實不足取而應予非難，雖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口頭表示有和解意願，惟衡以被告犯後僅坦承有辱罵告訴人但猶否認傷害犯行，難認其有悔改之意，且迄今確實仍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暨其自述之教育智識程度、職業及其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0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蔣忠義提起公訴，檢察官蔡如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月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英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55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姚鴻章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55
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姚鴻章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拘役叁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姚鴻章、余潮勳同為臺中市○○區○○路0號「大城國寶社區」
    之住戶，於民國113年2月4日14時5分許，姚鴻章自外駕車回
    來停放在上開社區B1停車場其所承租之8號停車位，適見余
    潮勳站在其所承租之10號停車位，姚鴻章因余潮勳長期在非
    專屬承租停車位之使用時段，驅趕其停放在10號停車位之車
    輛，遂心生不滿，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以「幹你娘機掰
    、你是在看三小」等語辱罵余潮勳，而足以貶余潮勳之人格
    尊嚴及社會評價；俟余潮勳不予理會而走到該停車場第57號
    機車停車位時，姚鴻章隨後追上，並稱：「你是欠修理嗎」
    等語，復另基於傷害之犯意，將余潮勳推去撞機車，再把余
    潮勳壓制在地上，徒手用力掐其脖子，嗣經姚鴻章之前妻即
    現為義妹之陳以勉出言要求姚鴻章不要再打了等語，姚鴻章
    始讓余潮勳起身，余潮勳因擔憂姚鴻章繼續向其攻擊，遂以
    右手拿起一旁機車上之安全帽防禦，而姚鴻章見狀又用力抓
    著余潮勳右手腕，問余潮勳：「還要再打嗎？」，余潮勳搖
    頭後，姚鴻章始放手並離去；余潮勳因而受有頭皮挫傷、頸
    部挫傷、右側手肘挫傷、左側前臂擦傷、右側前臂擦傷、左
    側中指擦傷等身體之傷害。
二、案經余潮勳委由許崇賓律師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
    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告訴人余潮勳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證人陳以
    勉於警詢之陳述，係屬被告姚鴻章（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為傳聞證據，被告既已於本院審理時爭
    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01頁），且查無符合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依上開規
    定，自應認均無證據能力。
㈡、本院以下所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
    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
    程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
    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
    認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坦認其於前揭時間、地點有以「幹你娘機掰、你是
    在看三小」等語辱罵余潮勳而違犯公然侮辱罪，惟就所涉傷
    害犯行部分則矢口否認，辯稱：當時是余潮勳先出手打我，
    我並沒有還手，我只有防衛而已，余潮勳也有拿安全帽打我
    頭部，害我耳朵都耳鳴了，一直到現在都覺得有東西在耳朵
    裡面；余潮勳會受傷不是我造成的云云。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余潮勳（下稱告訴人）同為臺中市○○區○○路0號
    大城國寶社區之住戶，於113年2月4日14時5分許，被告因告
    訴人長期在非專屬承租停車位之使用時段，驅趕其停放在10
    號停車位之車輛，遂心生不滿以「幹你娘機掰、你是在看三
    小」等語辱罵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
    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證述遭被告辱罵之
    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93、94頁）；另告訴人於113年2月4
    日14時34分有至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急診就診，經診斷受有
    頭皮挫傷、頸部挫傷、右側手肘挫傷、左側前臂擦傷、右側
    前臂擦傷、左側中指擦傷等傷害，有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11
    3年2月4日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偵卷第57頁），是此
    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依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從外面開車回來，在8
    號車位的被告看到我就一直罵三字經、五字經即「幹你娘機
    掰」，我下車回頭確認車門有無上鎖，結果被告就說「看三
    小」後一直罵，我回罵他後不理他要離開，結果被告突然衝
    過來說「你欠修理啊」，被告因為我舉起飲料敲到他，他就
    推我去撞旁邊的機車，我怕機車倒掉就伸手去扶，然後撞到
    牆壁，被告就掐著我的脖子把我壓在地上，後來他太太陳以
    勉才衝到旁邊說不要打了，被告壓制結束後，我剛好看到安
    全帽在旁邊就拿起來，怕他再衝過來，但他就把我的手抓住
    並問我「你還要再打嗎？」，我就搖頭，後來我有打電話報
    警，鄰居幫我叫救護車去醫院等語（見本院卷第93、97、98
    頁），及觀諸前開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告訴
    人係於同日14時34分前往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急診就醫，意
    即告訴人係於案發後隨即前往鄰近醫院急診驗傷，在時序上
    緊接密切，實無另行製造傷勢以誣蔑被告之可能；且診斷證
    明書上所載告訴人所受「頭皮挫傷、頸部挫傷、右側手肘挫
    傷、左側前臂擦傷、右側前臂擦傷、左側中指擦傷」等傷勢
    ，更適與告訴人前揭所證述遭被告推去撞機車後伸手扶機車
    及遭被告壓在地上掐脖子等所可能造成之傷勢相符，堪信被
    告確有推告訴人撞機車及將被告壓在地上掐住其頸部之傷害
    行為甚明。
　⒉又被告雖一再辯稱係告訴人用安全帽打伊等語，並於警詢時
    供稱：當天下午我從外面開車回來，停在我自己的停車位，
    下車後我看到余潮勳站在他的車位，我就跟他說，車子停的
    地方又不是他的車位，為什麼把車子亂刮，他就用髒話辱罵
    我，我也回罵他，他就出手一直打我的頭，我就用雙手擋他
    防衛，途中我有跌倒，之後他還拿放在旁邊的機車上的安全
    帽敲我的頭等語（見偵卷第38頁）；復於本院114年2月11日
    審理時辯稱：當時是告訴人先出手打我，我並沒有還手，我
    是防衛而已，他也有拿安全帽打我頭部等語（見本院卷第67
    頁）；另於本院114年3月4日審理時又辯稱：我沒有打告訴
    人的意思，只有擠他而已，我的頭被他打到耳朵都耳鳴了，
    一直到現在都覺得有東西在耳朵裡面，且是余潮勳一直攻擊
    我，最後還拿安全帽敲我頭，我們衝突的地方不是在57號機
    車位，是從10號車位一邊打一邊移動到57號車位，在57號車
    位那邊剛好有停機車也有安全帽等語（見本院卷第100、103
    、104頁）。然觀諸被告歷次所述之內容，其就衝突發生之
    位置、衝突過程中雙方有無移動、被告有無因此跌倒、被告
    防衛之方式究為雙手阻擋抑或擠告訴人等情節，被告前後之
    陳述顯不相一致；再者，倘若確如被告所稱其僅有消極抵擋
    告訴人攻擊之動作而屬被動遭毆打之一方，何以處於攻擊地
    位之告訴人身上會出現「頭皮挫傷、頸部挫傷」之傷害，而
    此傷勢亦顯與徒手攻擊者因他方阻擋防禦所會出現之傷勢位
    置不符，更何況，被告倘確係僅有出手防禦，而遭告訴人以
    堅硬之安全帽毆打其身體、頭部等部位，理應受傷嚴重，豈
    有未立即前往醫院檢傷治療之情形，況被告復稱其遭毆打至
    今仍有耳鳴之症狀等情，然卻始終未見被告提出相關醫療證
    據資料佐證，且其對告訴人所提之傷害告訴亦業經本案起訴
    檢察官以犯罪嫌疑尚有未足為不起訴處分，有113年度偵字
    第35524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見偵卷第119至121頁）
    ，故被告不僅就案發當時之過程，前後所述有所出入外，更
    僅是空言辯稱其係單方面遭告訴人毆打而並未還手云云，卻
    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資佐證被告所言為真，其所辯更與卷內事
    證不符，實不足採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公然侮辱、傷害等
    犯行，均堪認定，俱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第277條第1項
    之傷害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停車位糾紛前與告訴
    人已偶有齟齬，縱然係因遭告訴人長期在非專屬承租停車位
    之使用時段，驅趕其使用告訴人所承租之10號停車位，認告
    訴人之行為不當，其不思與告訴人理性溝通，或請託出租人
    向告訴人說明停車位之使用時段，以解決紛爭，竟率爾出言
    辱罵告訴人，妨害告訴人之名譽，其後復又出手推告訴人、
    掐告訴人之脖子進而衍生肢體衝突，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
    害，被告所為實不足取而應予非難，雖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口
    頭表示有和解意願，惟衡以被告犯後僅坦承有辱罵告訴人但
    猶否認傷害犯行，難認其有悔改之意，且迄今確實仍未能與
    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暨其自述之教育智識程度、職
    業及其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05頁）等一切情狀
    ，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
    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蔣忠義提起公訴，檢察官蔡如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月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英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55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姚鴻章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55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姚鴻章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拘役叁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姚鴻章、余潮勳同為臺中市○○區○○路0號「大城國寶社區」之住戶，於民國113年2月4日14時5分許，姚鴻章自外駕車回來停放在上開社區B1停車場其所承租之8號停車位，適見余潮勳站在其所承租之10號停車位，姚鴻章因余潮勳長期在非專屬承租停車位之使用時段，驅趕其停放在10號停車位之車輛，遂心生不滿，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以「幹你娘機掰、你是在看三小」等語辱罵余潮勳，而足以貶余潮勳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俟余潮勳不予理會而走到該停車場第57號機車停車位時，姚鴻章隨後追上，並稱：「你是欠修理嗎」等語，復另基於傷害之犯意，將余潮勳推去撞機車，再把余潮勳壓制在地上，徒手用力掐其脖子，嗣經姚鴻章之前妻即現為義妹之陳以勉出言要求姚鴻章不要再打了等語，姚鴻章始讓余潮勳起身，余潮勳因擔憂姚鴻章繼續向其攻擊，遂以右手拿起一旁機車上之安全帽防禦，而姚鴻章見狀又用力抓著余潮勳右手腕，問余潮勳：「還要再打嗎？」，余潮勳搖頭後，姚鴻章始放手並離去；余潮勳因而受有頭皮挫傷、頸部挫傷、右側手肘挫傷、左側前臂擦傷、右側前臂擦傷、左側中指擦傷等身體之傷害。
二、案經余潮勳委由許崇賓律師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告訴人余潮勳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證人陳以勉於警詢之陳述，係屬被告姚鴻章（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為傳聞證據，被告既已於本院審理時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01頁），且查無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依上開規定，自應認均無證據能力。
㈡、本院以下所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認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坦認其於前揭時間、地點有以「幹你娘機掰、你是在看三小」等語辱罵余潮勳而違犯公然侮辱罪，惟就所涉傷害犯行部分則矢口否認，辯稱：當時是余潮勳先出手打我，我並沒有還手，我只有防衛而已，余潮勳也有拿安全帽打我頭部，害我耳朵都耳鳴了，一直到現在都覺得有東西在耳朵裡面；余潮勳會受傷不是我造成的云云。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余潮勳（下稱告訴人）同為臺中市○○區○○路0號大城國寶社區之住戶，於113年2月4日14時5分許，被告因告訴人長期在非專屬承租停車位之使用時段，驅趕其停放在10號停車位之車輛，遂心生不滿以「幹你娘機掰、你是在看三小」等語辱罵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證述遭被告辱罵之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93、94頁）；另告訴人於113年2月4日14時34分有至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急診就診，經診斷受有頭皮挫傷、頸部挫傷、右側手肘挫傷、左側前臂擦傷、右側前臂擦傷、左側中指擦傷等傷害，有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113年2月4日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偵卷第5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依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從外面開車回來，在8號車位的被告看到我就一直罵三字經、五字經即「幹你娘機掰」，我下車回頭確認車門有無上鎖，結果被告就說「看三小」後一直罵，我回罵他後不理他要離開，結果被告突然衝過來說「你欠修理啊」，被告因為我舉起飲料敲到他，他就推我去撞旁邊的機車，我怕機車倒掉就伸手去扶，然後撞到牆壁，被告就掐著我的脖子把我壓在地上，後來他太太陳以勉才衝到旁邊說不要打了，被告壓制結束後，我剛好看到安全帽在旁邊就拿起來，怕他再衝過來，但他就把我的手抓住並問我「你還要再打嗎？」，我就搖頭，後來我有打電話報警，鄰居幫我叫救護車去醫院等語（見本院卷第93、97、98頁），及觀諸前開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告訴人係於同日14時34分前往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急診就醫，意即告訴人係於案發後隨即前往鄰近醫院急診驗傷，在時序上緊接密切，實無另行製造傷勢以誣蔑被告之可能；且診斷證明書上所載告訴人所受「頭皮挫傷、頸部挫傷、右側手肘挫傷、左側前臂擦傷、右側前臂擦傷、左側中指擦傷」等傷勢，更適與告訴人前揭所證述遭被告推去撞機車後伸手扶機車及遭被告壓在地上掐脖子等所可能造成之傷勢相符，堪信被告確有推告訴人撞機車及將被告壓在地上掐住其頸部之傷害行為甚明。
　⒉又被告雖一再辯稱係告訴人用安全帽打伊等語，並於警詢時供稱：當天下午我從外面開車回來，停在我自己的停車位，下車後我看到余潮勳站在他的車位，我就跟他說，車子停的地方又不是他的車位，為什麼把車子亂刮，他就用髒話辱罵我，我也回罵他，他就出手一直打我的頭，我就用雙手擋他防衛，途中我有跌倒，之後他還拿放在旁邊的機車上的安全帽敲我的頭等語（見偵卷第38頁）；復於本院114年2月11日審理時辯稱：當時是告訴人先出手打我，我並沒有還手，我是防衛而已，他也有拿安全帽打我頭部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另於本院114年3月4日審理時又辯稱：我沒有打告訴人的意思，只有擠他而已，我的頭被他打到耳朵都耳鳴了，一直到現在都覺得有東西在耳朵裡面，且是余潮勳一直攻擊我，最後還拿安全帽敲我頭，我們衝突的地方不是在57號機車位，是從10號車位一邊打一邊移動到57號車位，在57號車位那邊剛好有停機車也有安全帽等語（見本院卷第100、103、104頁）。然觀諸被告歷次所述之內容，其就衝突發生之位置、衝突過程中雙方有無移動、被告有無因此跌倒、被告防衛之方式究為雙手阻擋抑或擠告訴人等情節，被告前後之陳述顯不相一致；再者，倘若確如被告所稱其僅有消極抵擋告訴人攻擊之動作而屬被動遭毆打之一方，何以處於攻擊地位之告訴人身上會出現「頭皮挫傷、頸部挫傷」之傷害，而此傷勢亦顯與徒手攻擊者因他方阻擋防禦所會出現之傷勢位置不符，更何況，被告倘確係僅有出手防禦，而遭告訴人以堅硬之安全帽毆打其身體、頭部等部位，理應受傷嚴重，豈有未立即前往醫院檢傷治療之情形，況被告復稱其遭毆打至今仍有耳鳴之症狀等情，然卻始終未見被告提出相關醫療證據資料佐證，且其對告訴人所提之傷害告訴亦業經本案起訴檢察官以犯罪嫌疑尚有未足為不起訴處分，有113年度偵字第35524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見偵卷第119至121頁），故被告不僅就案發當時之過程，前後所述有所出入外，更僅是空言辯稱其係單方面遭告訴人毆打而並未還手云云，卻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資佐證被告所言為真，其所辯更與卷內事證不符，實不足採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公然侮辱、傷害等犯行，均堪認定，俱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停車位糾紛前與告訴人已偶有齟齬，縱然係因遭告訴人長期在非專屬承租停車位之使用時段，驅趕其使用告訴人所承租之10號停車位，認告訴人之行為不當，其不思與告訴人理性溝通，或請託出租人向告訴人說明停車位之使用時段，以解決紛爭，竟率爾出言辱罵告訴人，妨害告訴人之名譽，其後復又出手推告訴人、掐告訴人之脖子進而衍生肢體衝突，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被告所為實不足取而應予非難，雖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口頭表示有和解意願，惟衡以被告犯後僅坦承有辱罵告訴人但猶否認傷害犯行，難認其有悔改之意，且迄今確實仍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暨其自述之教育智識程度、職業及其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0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蔣忠義提起公訴，檢察官蔡如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月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英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